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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台灣科技大學 

112 年度國有公用財物盤點實施計畫 

壹、 依據： 

一、國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第 41 點規定「各機關之財產，機關首

長於必要時，得隨時派員抽查或盤點。財產管理單位及使用

單位每一會計年度至少實施盤點一次，並應作成盤查(點)紀

錄」。 

二、物品管理手冊第 19 條規定：「物品管理單位對各單位所保管或

使用物品，應隨時檢查收發及存管之數量，非消耗品每年至

少應實施盤點 1次及作成盤點紀錄，並由機關長官指定政風、

主(會)計、檢核或稽 

 

核單位派員監盤。」 

貳、目的：  

一、為健全國有公用財產管理制度、釐清帳務、落實產籍管理、確

實掌握國有財產之總值總量。 

二、實地了解各使用單位對於國有公用財產是否落實管理及有無確

實掌握各項財產動態，並加強各使用單位對於國有公用財產之

管理、維護及有效運用。 

三、掌握財產的使用情況適時調度，充分發揮其使用效能。 

四、評估財產的堪用狀態，已逾規定使用年限且不堪使用者，依國

有公用財產管理手冊、國有財產產籍管理作業要點等相關規定

辦理報廢，予以適時汰舊換新。 

參、範圍：  

一、動產：單價金額超過一萬元以上且使用年限在二年以上之機械

及設備、交通及運輸設備暨雜項設備。 

二、非消耗品：指物品質料堅固，不易耗損者，金額未達新臺幣一萬

元或使用年限未達二年以上之設備、用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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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檢查項目：  

一、帳務與實際財產是否相符。 

二、財產之使用情形及保管維護狀況。 

三、是否有閒置未使用之財產。 

四、財產增減是否辦理異動登記。 

五、報廢財產之處理。 

伍、檢查時間： 

一、初盤：112 年 3 月 1 日至 112 年 8 月 31 日(由各單位財產管理

人自行盤點)所屬單位全部財物。 

二、複盤：112 年 5 月 1 日至 112 年 11 月 30 日(由總務處保管組
派員會同主計室人員實地盤點) 

陸、盤點流程作業：  

第一階段：財物初盤 

（一）、請貴單位財產使用人或管理人由總務處保管組「財產物品

管理系統」→「財產管理」→「11201 盤點計畫」→「盤點

清冊」進入下載，並確實盤點。 

（二）、盤點時請詳細核對「盤點清冊」中帳物是否相符？財產標

籤有否脫落或未貼，如有脫落需申請標籤重貼；財產管理人、

使用人離職或變更放置地點有異動而漏填者，請逕於該系統

「財物移轉單」功能項下辦理移轉申請更新。 

（三）、財產使用人負有財產保管責任，務請貴單位轉知各使用人

配合依期限辦理盤點作業。財產如携出校外使用或外借校外

單位，財產使用人應於保管組網頁中表格下載，列印「財物

携出校外使用申請表」或「財物借用單」，向財產管理人及單

位主管報備，財產如有遺失或毀損屬使用人未善盡保管責任

者，財產使用人應負賠償之責。 

（四）、盤點作業如發現閒置且已無使用需要之財產或物品，請拍

照並提供相關資料，將堪用財物轉予有需求之單位，以期達

到物盡其用之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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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財產物品置於校外維修、維護時，需有相關單據證明。 

（六）、各單位財產經管人協助財產保管人完成初盤作業後將「財

物盤點紀錄表」送單位主管簽核後，擲送總務處保管組。 

第二階段：財物複盤 

（一）、財物各年度複盤自 112 年到 117 年分六年度辦理，爾後依

序循環辦理，擇定現場盤點單位及時程(詳如附件) 

（二）、完成盤點後由保管組填具盤點結果記錄表送各受盤單位確

認簽章，倘有未盤得之財物，則由受盤單位於 1 週內查察通

知保管組再次復查。 

（三）、各單位補正完成後，保管組彙整盤點紀錄表，並將盤點報

告簽請校長核定。 

柒、管制考核： 

一、盤盈或盤虧之財產，應即查明原因並按照規定補為財產增減之

登記。 

二、財產毀損滅失，應依照審計法施行細則第 41 條之規定加予切

實調查，並檢具處理意見轉請審計機關審核，財產保管或使用

人員負有責任者，依審計機關核定各機關人員財務責任作業規

定辦理。 

三、閒置且已無使用需要之財產，請拍照並提供相關資料，俾憑徵

詢校內有公用需要之單位辦理移撥。 

四、財產使用或保管人員對保管之財產如有盜賣、掉換、擅為收益、

出借、化公為私等營私舞弊情事，或有未依法定程序移轉、撥

借、毀損不即時申報者，按情節輕重予以議處。 

五、執行本計畫績效良好及執行不力之相關人員，依相關規定辦理

獎懲。 

捌、因天然災害或其他重大事故而不能按受檢期程檢查之單位，得於

預定盤點期程結束後，另行訂定日期辦理。 

玖、本計畫經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